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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过渡时间会加长，所以应合理设定改革的时间。

2. 税款的抵扣问题。以票控税是增值税征管的重要手

段，上海试点的增值税扣税凭证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

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农产品销售发票、运输

费用结算单据和通用缴款书。这只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

服务业适用，如果将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有些行业很难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如建筑业购建沙石等；金融机构向个体存款

人支付的利息，就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文化体育业、娱

乐业、服务业中的住宿、餐饮业、旅游业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

行业，税款抵扣额也很难掌握。笔者认为对于建筑业可以按现

行增值税中农产品收购的办法，对于购进的砂石按收购发票

进行税款抵扣，购置的设备、水泥等可按专用发票采取相应的

抵扣方法进行抵扣。对金融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中

的住宿、餐饮业、旅游业等直接面向消费者个人的行业，可实

行简易征收办法，以解决税款抵扣的问题。

3. 税率的设定问题。不同行业营业收入和抵扣额的差异

比较大，从而造成增值率的差异也比较大，如果税率不合理，

可能造成企业税负不均。在设定增值税税率时，应做到不影响

国家财政收入，也不加重企业的税负。笔者认为应以现行制造

业的增值税平均税收负担率 4%（实际负担的增值税与销售收

入之比）为标准，按公式“增值率伊增值税税率臆4%”来测算不

同行业的增值税率（公式中的增值率，可以按行业平均增值率

来确定，行业平均增值率可以参考改革前五年国家统计公布

的平均数计算），应该是比较公平的。现按上海交通运输业11%

的增值税税率来测算，只有增值率达到 36.36%，税收负担与现

有制造业相等。在 11%的增值税率下，运输类企业需要抵扣的

成本必须占营业收入的 73%以上，仓储类企业要抵扣的成本

必须占营业收入的 55%以上，否则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增加

税负而不是减轻税负。

4. 税源的分配问题。2010 年全国营业税收入 11 158 亿

元，占地方税收收入的 33.8%。如果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对

现行分税管理体制势必造成冲击，这是增值税改革最为棘手

的问题。对上海来说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是一套班子，中央

和地方收入的分配较易协调。上海以外地区服务业占经济总

量比重较低、区域差异化过大，要推广增值税改革，必须考虑

不同省份的区域差异性。笔者认为，在分配依据上不仅应考虑

各地征收的增值税数额，还应综合考虑各地的人口数量、消费

能力、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等因

素，对于不同区域可以采用不同的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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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教材中的常见错误案例

龙银州

渊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510445冤

案例一：“短期借款”与“应付账款”两个账户之间不存在

对应关系

案例资料：4月 27日以前购货所欠的应付账款 60 000元

到期，但公司暂无款支付，向银行借入短期借款 60 000元用

于归还前欠货款。

该经济业务属于一项负债增加、另一项负债减少的业务。

其中“短期借款”增加记入贷方，“应付账款”减少记入借方，仍

然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其会计分录为：

借：应付账款 60 000

贷：短期借款 60 000

案例评析：很多会计教材在讲解借贷记账法时，为了说明

一项负债增加而另一项负债减少的经济业务类型，常常以从

银行取得“短期借款”来偿还“应付账款”为例加以说明。这一

案例在会计教学中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会计基础教材都使

用了这一案例。实际上，这是典型的会计教学脱离会计实务的

案例。案例资料本身不存在问题，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向银行

借债偿还欠供应单位的货款。但是，案例的解答却完全不符合

实际情况。银行把资金贷给企业，一般是在签订贷款合同后，

将所贷款项划拨到借款企业在该银行开立的存款账户里。如

果借款企业要将该借入款项用于支付欠其他往来单位的货

【摘要】本文以《会计基础》、《工业企业会计》等教材中的几个案例为基础，对会计教学中几个常见案例的错误会计处

理方法进行了分析指正，事实表明会计教材中一些实例解答与实务存在脱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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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则要另行委托银行办理转账结算，一般不会也没有必要委

托银行将借入款项直接划拨到第三方存款账户上。也就是说，

上述案例在会计实务中的处理方法是：

收到短期借款时：

借：银行存款 60 000

贷：短期借款———伊伊银行 60 000

用借入的款项归还前欠货款时：

借：应付账款———伊伊单位 60 000

贷：银行存款 60 000

由此可见，在会计实务中，“应付账款”与“短期借款”两个

账户根本不是对应账户，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对应关系。会计

教材硬是将这两个账户拉扯在一起，完全是想当然而已。

会计实务中，引起一项负债增加而另一项负债减少的案

例并不是没有。例如：签发一张商业汇票抵付应付账款。会计

教学应当尊重会计实务，会计教学案例的解答应与会计实务

中的做法相符，不应想当然地编造不切实际的会计分录。

案例二：企业财务会计与企业工会会计是两个不同的会

计主体

案例资料：8月 15日，恒天公司组织工会活动时支出经

费 3 000元，以现金支付。

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会经费 3 000

贷：库存现金 3 000

案例评析：这一案例在会计实务中属于常见业务，但其解

答是错误的，违背了会计主体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会计

工作者还不大了解“企业财务会计”与“企业工会会计”是两个

不同的会计主体。为了核算各企业（单位）工会组织的工会经

费来源与使用等业务事项，财政部于 1998年对中华全国总工

会颁布了《工会会计制度》，并于 2009年对该制度进行了修

订。该制度适用于各级工会组织。凡是企业（单位）建立了工会

组织，必定会发生工会经费收入、支出等业务事项，应当单独

设立一套账目进行会计核算，执行《工会会计制度》。它与本企

业（或单位）的财务会计（或预算会计）是两个不同的会计主

体，工会经费的收支不能与本企业的财务会计（或预算会计）

混在一起。本案例发生的工会活动经费支出，属于本单位工会

会计主体的业务事项，而案例的解答则把它当作本单位财务

会计的业务事项来处理，这显然违背了会计主体假设。在会计

实务中，有关工会经费在企业财务会计与企业工会会计中的

核算过程是这样的：

企业财务会计：

（1）每月按职工工资总额的 2%计提工会经费时：

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会经费

（2）每月向本单位工会组织拨缴工会经费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会经费

贷：银行存款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企业所得税的有关规定，企业每月向

工会组织拨缴工会经费时，要取得工会经费拨缴款专用收据。

否则，企业按照工资总额的 2%计提并拨缴的工会经费不得在

所得税前扣除。

企业工会会计：

（1）每月收到财务会计缴来的工会经费并开具工会经费

专用收据时：

借：银行存款

贷：拨缴经费收入

（2）发生工会经费支出时：

借：职工活动支出等科目

贷：银行存款（库存现金）

案例三：当月的水电费和利息费用不可能当月支付

案例资料 1：20伊1年 1月 5日，红星公司通过建设银行

转账支付水电费 10 000元。

根据有关费用单据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管理费用———水电费 10 000

贷：银行存款———建设银行 10 000

案例资料 2：红星公司 20伊1年 12月 1日，支付银行利息

5 000元。

借：财务费用 5 000

贷：银行存款 5 000

案例评析：企业日常发生的费用种类很多，有的费用支付

期与归属期相同，如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有的费用

支付期与归属期却不相同，如水电费、工资费用、利息费用等。

水电费一般是按月支付，每月的水电费只能等到月末时根据

水表和电表的读数和计费单价计算确定，当月的水电费，其支

付期不可能是当月而只能是下月或以后月份。“案例资料 1”

中支付水电费的日期为 1月 5日，显然是支付上一个月的水

电费，不可能是当月水电费。即便是 1月 31日能够确定当月

水电费的数额，也不可能在当日支付。由此可见，“案例资料

1”将上月的水电费计入本月的期间费用，采用的会计基础是

收付实现制，而不是权责发生制。这种错误在会计教科书中很

常见。按照权责发生制，企业水电费正确的账务处理方法是：

月末计提水电费时：

借：管理费用等

贷：应付账款———应付水费（电费）

以后月份支付水电费时：

借：应付账款———应付水费（电费）

贷：银行存款

同样的，当月的利息费用银行也不可能当月收取。银行对

于短期借款利息一般是按季收取，当季的利息一般是下一季

度的季初收取。所以，不论是短期借款利息还是长期借款利息，

企业应于每月月末计提当月应负担的利息费用。而企业当月

支付的利息必定是以前月份或以前季度的利息。因此，“案例

资料 2”所犯的错误与“案例资料 1”所犯的错误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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